
关于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奖学金测评的通知

为了鼓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，做到品学兼优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

展，成为合格的高级人才，根据成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培养细则，特制

定成都大学中国-东盟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办法，并对

2017、2018 级全日制在读研究生进行认定，具体细则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及周期

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, 奖学金发放最长年限为 3年。学生在 3年内毕

业的，享有奖学金，在校年限超过三年不再享有奖金。测评周期 2018 年 8 月 31

日-2019 年 9 月 1 日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凡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同学均可申请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守国家法律法

规和校纪校规，热爱集体，关心他人，尊敬师长；勤奋学习、刻苦钻研，本学年

学习成绩优秀或科研成果突出；积极参加各类研究生集体活动和学院精神文明建

设。

三、否决标准（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与评选）

1、因违反法律、法规或校纪、校规受行政处分者；

2、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注册者； 无故不假离校一周以上者；

3、在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中不及格者；

4、在学校组织的各类党建考核中不及格的研究生党员；

5、无故不参加研究生各项集体活动累计三次以上者；

6、导师学年评价为不合格者；

7、德育综合考核不合格者；

8、学术剽窃。

四、递交要求

1、测评周期内的获奖证书、参展（封面、封底、目录、作品页）、论文（封

面、封底、目录、文章）、专利、会员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、复议件。

2、学院研究生办提供的成绩单，加盖公章。

3、递交材料的清单表。清单表内项目顺序和材料摆放顺序一致。原件和复

印件分开叠放，并按照清单顺序。

4、活动等相关证明放置材料最后，并纳入清单项目之中。



5、关于获奖、参展、论文相关材料只接受原件，不接其特殊情受文章录用

通知、名单公示等材料。极其特殊情况除外，例如国家级展览。

6、学生工作板块可由研究生办、学工办出具证明材料。

7、所有证明材料务必以档案袋装好递交，材料多者请自行准备收纳道具，

不接受散件。并备注姓名，班级、学号，电话。

四、递交时间地点

1、2019 年 9 月 19 日下午 5点前，交至 1103 学工办标有研究生奖学金认定

材料的铁皮柜中。注：办公区背面的铁皮柜下方。

五、补充要求

以上未尽事宜，由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解释。

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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